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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因

⊙ 周全華

 

一 神秘莫測的「繼續革命」目標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對象，明確而具體。但反修防修、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

當權派」，只是這場「革命」的消極目標。其積極目標是甚麼呢？即這場「革命」要「立」

甚麼、實現甚麼社會目標呢？毛澤東後來為「文革」的必要性辯護，說是「為了鞏固無產階

級專政」。這只是一種事不成後的說法，是為他最初心高氣盛的大目標打掩護的。因為鞏固

一個政權是無須革命的，清除、壓制、鎮壓反革命屬於專政範疇，不能稱為革命。革命意味

推翻舊政權或舊政治體制，建立新政權或新政治體制。

境內外比較流行的說法，認為「文革」只是毛、劉之間的權力鬥爭，權力的歸屬才是毛澤東

的真正目標。這不僅看低了毛澤東，也不完全符合歷史事實。首先，看「文革」前的歷史，

劉少奇的權力從來沒有超過毛澤東，毛澤東也從來沒失去過權力。即使在大躍進失敗後的低

谷時期，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也不曾掌握主動權。當年秋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

澤東主導會議是顯而易見的，他輕易就讓全黨認可了「階級鬥爭」為綱的新的基本路線。其

次，從此後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化領域的大規模批判運動，到「文革」的一系列緊鑼密

鼓的策劃（包括黨內高層一系列人事清洗──彭、羅、陸、楊等），可看到劉少奇被撇在一

邊，被架空而無所作為。再次，「文革」開始後兩個月多點，劉少奇就被免去中央副主席之

職並停止本、兼一切工作，實際已經下台。從這三個階段看，劉少奇難以構成權力鬥爭的一

方。劉少奇失去權力後，「文革」運動才發展到衝擊黨政機關，第二年才全面奪權，這已經

不是向劉少奇的奪權，他無權可奪。是如同當時所說的向「劉少奇代理人」奪權嗎？非也，

劉少奇不僅沒有代理人，連個人關係稍微密切的當政者也沒有。無論彭、羅、陸、楊，還是

「劉、鄧、陶」連語中的鄧、陶，更不用說軍中和各省的實力派，沒有一人同劉少奇有特殊

關係。之所以把這些人稱為「劉少奇代理人」，只是給他們安上一個罪名，便於儘快打倒。

另外一個目的，是為了虛構一個並不存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以論證「繼續革命」的必

要性。劉少奇1966年下台，1969年去世，「文革」卻足足批劉十年，顯得過於重視，無形中

誇大了劉少奇生前死後的勢力。而這一切，其實是另有深層原因的，也即後面要論述的「文

革」真正的目標流產，劉少奇就成為這流產目標的替代目標了。而今天一些研究者，把一個

掩蓋真正目標的替代目標，作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原因，是上當了。

還有一種權威的說法，認為「文革」的目標，即是文革前夕毛澤東發出的《五七指示》。

《五七指示》是毛澤東不滿於斯大林官僚體制而勾勒的一種社會模式。以抗日各根據地僅實

行於黨政機關和軍隊的供給制軍事共產主義為藍本，以階級鬥爭為綱，把各行各業辦成限制

社會分工，限制商品交換，亦勞亦學，亦文亦武，自給自足，平均分配，小而全、封閉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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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 。這種「大學校」模式，正如毛澤東所說：「已經不是甚麼新鮮意見，創造發

明，多年以來，很多人已經是這樣做了……至於軍隊，已經做樣做了幾十年。」的確，自

1958年以來，是不斷向社會普及這種「大學校」模式的。毛澤東也明知這套模式不足以取代

斯大林工業化模式，而只是對斯大林官僚體制的等級分化加以校正。這種「大學校」模式可

以補充而不致於衝擊斯大林體制，不會給社會帶來混亂，全黨無人反對，完全可以在不發動

「文革」的條件下實施之，況且已經早就在實施著。

那麼，是甚麼宏偉目標，促使毛澤東要發動這麼一場「政治大革命」呢？不少同行已論述

過，毛澤東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展的過程中，認識上發生了一次飛躍，認為官僚主義已經

由一種作風發展為一種體制，在中國已經形成「官僚特權階層」。這個經濟的「官僚階

層」，在政治上執行修正主義路線、「走資本主義道路」。毛澤東由此醞釀出「繼續革命」

的命題。他要發動一場「政治大革命」，按馬克思說的「打碎舊的國家機器」！但是對於他

在這場「革命」過後所要建立的「嶄新國家」是甚麼樣子，卻未正面說過一個字。這也就是

眾多研究者對「文革」動因、「文革」目標，眾說紛紜的一個原因。毛澤東為甚麼神秘其

事、天機莫測？當然，這恐也是他對付黨內反對者的一種策略。但是，他始終緘口不言，即

使在「一月革命」奪權的勝利時刻。其中隱情，恐怕只能作一些猜測了。筆者猜度，1958年

大躍進轟轟烈烈公佈的許多政治的目標，經濟的指標，後來都沒有實現，在國人面前和世界

面前蒙受了恥辱，這給毛澤東留下了心理創傷。此後再不見毛澤東輕言具體社會目標，他信

守「做到了再說」。「文革」的目標，可能也屬此類。發動這麼大一場運動，是不可能沒有

轟轟烈烈目標的。可是他不說，這就難怪大批大批黨的高級幹部「緊跟不上」、「摸不透意

圖」、「很不理解」了。即連文革小組的一幫人，也沒得到交底，他們也全靠揣摸毛澤東的

意圖行事。

二 「文革」目標剛浮出水面卻突然隱去

但是，毛澤東的片言隻語，還是透出了他心目中的宏圖，只是當時人們和後來研究者沒有注

意到罷了。早在1966年6月1日，毛澤東見到北京大學「導亂」的第一張大字報，就意味深長

地稱讚為：「20世紀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這張大字報只是攻擊校級、市級領導壓

制運動，僅此而已，沒有任何理論發揮。毛澤東卻讀出了──不如說是賦予了大字報作者做

夢也沒有想到的豐富內涵──中國即將發生的北京造反和造反中必將誕生的新政權「北京人

民公社」，將具有十九世紀70年代巴黎公社起義及巴黎公社誕生一樣的歷史意義。其後，8月

8日經八屆十一中全會正式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規定設置一種領導運

動的權力機構──文化革命小組或文化革命委員會。其中特別重要的，是這個權力機關的產

生方式，不象過去領導運動的機構那樣由上級委派，而是第一次打出了巴黎公社的旗幟：

「要像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可以由群眾隨時提出批評，如果不稱職，

經過群眾討論，可以改選、撤換。」這又是一個重要信息。以產生巴黎公社的普選方式產生

「文革」權力機構，這分明就是未來嶄新的國家權力機構──「北京公社」及全國所有「公

社」的雛型。

1967年「一月革命」展開全國全面大奪權。1月22日人民日報社論提出「徹底打碎舊的剝削制

度、修正主義制度、官僚主義機構」，「建立嶄新的無產階級新秩序」。這種語句，正是模

仿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評述。2月3日《紅旗》雜誌發表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

爭》，善於猜度毛澤東意圖的陳伯達，在文中第一次給「文化大革命」的目標破題。社論

說：「去年六月一日，毛主席就把北京大學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稱為二十世紀六



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這時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預見到我們的國家機構，將出現新

的形式」。社論說首先要「徹底打碎」舊官僚機構，「不能把它現成地接受過來」。接著，

由群眾組織負責人、駐軍負責人和革命領導幹部協商，建立臨時權力機構。然後，「經過一

個過渡，充分發揮廣大群眾的智慧，創建更適合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嶄新的政權組織形

式」。「要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大膽地採取在群眾運動中湧現的具有生命力的新形式」。

同樣善於揣摸毛澤東意圖的張春橋，也認定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標是要重建一個巴黎公

社式的無產階級嶄新的權力形式。當他2月初與陳伯達電商上海新政權名稱時，從陳伯達口中

獲知毛澤東正在考慮建立「北京人民公社」的名單，確證了他的猜度，便馬上召集群眾組織

負責人會議，把新政權定名為「上海人民公社」，並於2月5日搶先宣告成立。這樣，第一個

「打碎舊國家機器」的地方權力機關以「公社」的嶄新名稱出現了。但它暫時還沒有實現巴

黎公社原則。

《上海人民公社宣言》說：目前由各造反組織協商推舉群眾代表，與駐軍負責人和革命領導

幹部組成「三結合的臨時的過渡性的權力機構，行使公社的領導權力」。要到以後才「由革

命群眾按照巴黎公社原則選舉產生」。「上海人民公社的一切工作人員，都只有為人民服務

的義務，絕沒有做官當老爺的權利。誰要脫離群眾，包辦代替，甚至壓制群眾，專斷獨行，

就必須隨時撤換清洗」。

應該說「上海人民公社」《宣言》闡述的「嶄新權力形式」的構想，是符合毛澤東反官僚主

義、追求政治平等、恢復巴黎公社偉大理想的「文革」目標的。巴黎公社最得馬克思激賞、

最給毛澤東啟示的，就是它的普選、直選、隨時罷免的直接民主和公職低薪的平等主義，最

徹底地反對官僚特權，最可靠地防止「公僕變主人」。激動60年代投入「文革」大民主的中

國民眾的心的，也正是毛澤東多次暗示過的巴黎公社直接民主和平等主義。「他們大多數似

乎對馬克思主義關於公社的觀念和理想依然抱著執著而真誠的信念，他們真誠地相信自己的

『革命』行動正在影響著全中國，震撼著全世界，他們在作為社會的主人創造著歷史。他們

寧可忍受『革命』的巨大代價和痛苦，也不想把自己心中的理想打碎。所以，在『一切權力

屬於公社』的鼓噪聲中，他們感到自己成了馬克思曾經高度讚揚過的『公社戰士』，他們成

了改變世界、創造歷史的巴黎公社戰士式的英雄」2。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宏偉目標，終於浮出了水面，他偶然透露胸懷而令人不知所云的「二

十世紀60年代北京人民公社（中國的巴黎公社）」，終於出現在東海之濱的最大工業城市

──工人階級集中的上海。

但是，毛澤東極端謹慎。1958年他興高采烈然而未經深思熟慮地說了一句「人民公社好」，

結果人民公社在全國遍地開花，出了向共產主義冒進的大失誤。他事後抱怨記者把他偶然說

的一句話「捅出去了」。當時如果不說此話，就會主動得多。這一次，他沒有表態，更談不

上像「一月革命」奪權那樣發去賀電，也不讓人民日報登消息。他還要觀望一段時間。頓

時，上海流言四起。「毛主席不同意叫人民公社」，「『一切權力歸上海人民公社』的口號

是錯誤的」，「上海人民公社是少數人搞的，是張春橋搞的」。…… 「文革」的宏偉目標才

露出水面，又隱去了，重又歸於神秘。難道，巴黎公社不能在中國的貧瘠土地落戶？巴黎公

社只是一個遙遠的夢？的的確確，直接民主對於現代民族國家來說，確是一個美麗的烏托

邦。

三 從巴黎公社目標的悄悄撤退3



「一月革命」全面奪權的形勢之嚴峻，只有毛澤東最為憂慮，這是關係「文化大革命」成敗

的。如果奪權只是由一幫新人去取代舊人，那就不是革命，那是用罷官免官和選官任官的合

法任免程式就可達到的。革命是「打碎舊官僚機器，建立嶄新的政權形式。」如果不搞馬克

思讚揚過的巴黎公社，奪權後的國家機器就仍是舊的，這就勢必否定了這場「革命」。但是

在這麼激烈的決戰時刻，根本不具備巴黎公社直選的條件。現在已經天下大亂，如果再在亂

中搞一個巴黎公社式的浪漫選舉，那是亂上加亂，將導致國家的崩潰。毛澤東從六月的熱切

墜入一月的冷峻，冷峻的理性壓倒了熱切的浪漫。「一月革命」的大混亂不能任其持續過

久，現在急需秩序和權威而不是理想化的民主，遠不到打出巴黎公社旗幟的時候。毛澤東盼

望儘快建立各地的臨時權力機關，止亂返治。

從1月22日到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前，中央認可了青島市、山西省、貴州省和黑龍江省的

地方新政權。青島市的新政權名為「革命造反委員會」。山西省新政權的名字雖不見於人民

日報，但是它首先貢獻了「三結合」的政權建設經驗。黑龍江省的新政權名叫「紅色造反者

革命委員會」，人民日報2月2日社論指導性地提出：由「革命群眾組織的負責人，人民解放

軍當地的負責人和黨政機關的革命領導幹部，組成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毛澤東現在最

需要的是馬上可以頂用的臨時權力機構，而不是符合他理想的巴黎公社。所以他對上海公社

不發一言。不到時間就會公佈戰略目標，會干擾目前的戰機。

「革命」的一月過去了，「復辟」的二月來臨了。形勢大好變成大糟。造反派無法「大聯

合」，軍隊、領導幹部也無法同造反派「三結合」，各省的臨時權力機構再也建立不起來。

已建立臨時權力機構的幾個省市，「大聯合」又分裂了，造反派打開了內戰。毛澤東不希望

看到的亂後之亂出現了，而他所心儀的巴黎公社目標正在遠離這一場「政治大革命」而去。

也就在這「文革」大目標受挫而不敢公開的時節，一場反對「文革」的風暴，在高層會議上

爆發了。

2月13日下午的懷仁堂會議上，葉劍英質問「文革」小組的人：「上海奪權，改名為上海公

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國家體制，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是想幹甚麼！」

他指向陳伯達：「請你解釋一下，甚麼是巴黎公社的原則？」

2月16日下午的會議，還沒開會，就質問張春橋，又是一場更加激烈的鬥爭4。

毛澤東受到了來自秩序派的壓力。另一方面他又受到極左造反派的壓力。上海市委機關造反

總部居然向國務院發通令，通令取消一切「長」字型大小，說「帶長的歷來騎在黨和人民頭

上」。他不願意「文革」就這樣被否定了，他更不願意半個世紀浴血奮戰換來的政權遭受毀

滅的風險。他要向兩方同時開戰。他只能選擇實用的革命委員會，而悄悄從「文革」的最初

目標撤退。1967年2月，毛澤東作出了最終、最艱難的政治妥協──放棄了巴黎公社模式。這

也就意味著：這一場「政治大革命」失去了必要性、合理性、正當性。發動「文革」的目標

流產，實質上就是宣告「文革」的失敗。一般認為1971年9月林彪的叛逃宣告了「文革」的失

敗，其實1967年2月巴黎公社目標的放棄，「文革」就褪棄了理想主義的光環。後來的還持續

了多年「革命」，只是收拾大民主大動亂的殘局而已。

2月12日毛澤東召張春橋、姚文元去北京，正式對上海公社名稱表態。2月19日，中共中央發

出《關於奪權鬥爭宣傳報導問題的通知》。正式規定：一、各省建立權力機構要報中央批

准。二、除上海另有指示外，各地政權組織不用「人民公社」名稱。2月23日，公開宣佈上海



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改稱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上海公社只存在十八天。其實，按照巴黎公社

選舉原則來看，上海公社一天也沒有存在過。但上海公社的《宣言》畢竟許諾過：群、軍、

幹三方協商產生的臨時權力機構，將來過渡到「按照巴黎公社原則選舉產生」的公社委員

會。也就是說，名義的上海公社其將來必定是實質的上海公社。但是上海公社的名義也僅僅

存在十八天，它沒有將來，上海公社的實質已被放棄。由於毛澤東始終就不曾宣傳過「文化

大革命」的這一個偉大目標，所以也就沒有人想到要追究：為甚麼如此轟轟烈烈、史無前

例、代價巨大的「文化大革命」，難以產出東方的巴黎公社？毛澤東只好回到蘇維埃體制的

老路。1958年他曾經向公社共產主義突破，結果還是回到蘇維埃體制。這一次他向巴黎公社

方向突破，仍然要返回蘇維埃體制。教條式的向原典突破，將永遠走不出蘇維埃體制的宿

命。這是「文化大革命」用十年浩劫的代價換來的啟示。

毛澤東在「一月革命」勝利的高潮中，親自於1月13日約會了劉少奇，表示了和解。在此前後

還多次表示要把劉少奇選進九屆中央委員會。可是遭受了「二月失敗」之後，毛澤東對劉少

奇的態度大變了。3月底作出公開批判劉少奇的決定。劉少奇以前只是運動初期打擊的物件之

一，毛澤東早在1966年10月工作會議上就保過他。現在，重新被選定為「文化大革命」的主

要目標，足足批判十年之久。這不是毛澤東對劉少奇出爾反爾。他與劉少奇的小小的個人恩

怨，應該在10月工作會議就了斷了。合理的解釋只能是：巴黎公社模式的放棄，使毛澤東失

去了發動「文革」的目標和理由，他需要為「文革」再找一個目標和理由。難怪所有的中國

人都會不假思索地回答：「文化革命就是為了打倒劉少奇」。選定劉少奇來偽裝「文革」的

目標，是成本最小的戰略退卻，是最易於為中國老百姓所理解的說法，也是契合於中國政治

文化的聰明回答。

毛澤東在向張春橋、姚文元解釋為甚麼要放棄「公社」的名義，講了本來是完全不必要的一

大篇理由。他其實是在向全國作非正式解釋，以掩飾他從巴黎公社目標的撤退。其要點如

下。

一、「公社」只是新政權名字，沒有實質意義。實質不在名稱、不在形式，而在內容。比如

列寧發明的蘇維埃，資產階級也可以用，現在的蘇維埃就是資產階級的。巴黎公社也同樣，

如果它存在到現在，也蛻化成資產階級公社了。英國有國王，但它是資產階級。柬埔寨是王

國，比總統制的南越好。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名字也可以被資產階級所用。實質不在名字。

所以不必改名字。（按：政權名稱當然與政權實質無必然聯繫，但是政權形式與政權實質有

很大關係。這兒放棄的並不是毛澤東所說的「公社」名字，而是「公社」形式即政體。而

「公社」形式是與實質即巴黎公社原則相聯繫的）。

二、採用「公社」名字，涉及改變國家政體，改變國號，這就發生一個外國承認的問題。

（按：主旨仍然是要放棄「公社」形式的政體，改變國號和外交問題，只是次要的技術性問

題）。

三、公社與黨的關係怎麼擺？黨是核心，公社不能代替黨。（按：巴黎公社沒有黨，這確是

一個問題。看來毛澤東對蘇維埃體制的黨政關係，並無新的構想，這裏透露出回到舊體制的

重要信息）。

四、結論：新政權不要叫公社，叫革命委員會好，因為《十六條》上就規定了設置「文化革

命委員會」。（按：革命委員會的產生原則，是在「大聯合」、「三結合」的基礎上由上級

批准，與過去的任命制沒有區別，而與巴黎公社的普選原則就相差萬里了。所以不是無實質

意義的名字問題，而是有重大實質意義的政體形式問題。之所以選用「革命委員會」名字，



是考慮到合法性問題，因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十六條》有此名字，以這樣的方式來變動

政體，就可以繞開合法會議的討論批准程式，免去許多麻煩）。

五、上海人民喜歡「公社」這個名字，不改名可以保護人民的革命熱情。但是中央不能承

認，因為全國要學，就會涉及政體、國號、外交承認等問題。如不想改，就等一個時候，可

以晚一點改。（按：毛澤東對上海的態度是愛護的。說明上海的激進是符合毛澤東初衷的。

他要上海撤退，完全是勸導式的，也考慮到撤退可能招致「傷害人民的革命熱情」）。

四 到革命委員會的蛻變

毛澤東以上海公社改名、以劉少奇為批判目標，而悄悄完成了從原定「文革」目標的撤退，

接下來他用了兩倍半於「文革」大民主的時間來止亂返治、恢復秩序。從1966年6月大民主的

發動，到1967年「一月革命」的全面大奪權，總計八個月。從1967年2月「反逆流」到「全面

內戰」，再到1968年9月1日「全國山河一片紅」，總計二十個月。這二十個月的治亂之難在

於：本欲結束「文革」而又不得不肯定「文革」，而肯定「文革」又難以結束「文革」。重

建權威（革命委員會）的兩大難題是「大聯合」與「三結合」。「大聯合」之難在於：肯定

造反組織卻又要取消造反組織。為了肯定「文革」就要肯定各造反組織，為了結束文革就要

取消各派群眾組織。各派群眾組織為了自己的生存，不服從同時取消各組織的「大聯合」，

更不服從被人吞併的「大聯合」，而希望是吞併別人的「大聯合」，或同時保留各組織的

「大湊合」。最後是在中央權力高壓之下，以隔離組織頭頭辦班、「鬥私」釋「兵權」的方

式，勉強完成了「大聯合」（保留了群眾組織的名義而停止了組織活動，或馴服了造反組

織，將「民辦」轉為「官辦」，如建立「紅代會」「工代會」「農代會」來取代各造反組

織）。

「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是毛澤東放棄直接民主的巴黎公社模式而設計的企圖有別於「舊

官僚體制」的「聯合政府」。「三結合」權力的「新」，在於吸收了代表「文革」大民主的

造反派代表，他們象徵「新」權力的革命色彩、大民主色彩和「文革」的合法性、必要性。

組織系統和革命法統未受「文革」損害的軍隊，代表秩序和權威，他們才代表權力的真正功

能與價值。被解放的領導幹部只是提供執政經驗，不能有所作為，不敢「復辟」。 「三結

合」之難在於：代表秩序與革命老法統的軍隊，同代表動亂與「文革」新法統的造反派，難

以扭在一起，兩方是鬥爭多於調協。最後是軍代表壓倒了造反派，「三結合」的革命委員

會，最終成為軍事管制委員會或半軍事管制委員會。

這不是毛澤東的意願，但毛澤東的個人權威不足以恢復秩序，他只能疏遠造反派而信賴軍隊

的力量。從1967年3月15日起，中央陸續決定對廣東、青海、安徽、內蒙古、四川、甘肅、湖

南、江西、廣西等省實行軍事管制。1967年5月31日，決定將建立地級以下政權的審批大權，

完全交給各大軍區或省軍區。軍代表在新建立的革命委員會中佔支配性地位，造反派與領導

幹部成為陪襯。在全國二十九省、市、區革命委員會中，軍代表任主任的計二十名，佔69%。

其餘省的革命委員會主任也大都兼任軍職。軍代表任縣以上革命委員會主任、副主任的，計

5193人。所佔比例，據六省市統計，均89%。軍代表帶進大批軍隊幹部擔任政權機關工作人

員。中共九大的近1500名代表，軍人超過半數。選出的中央委員會，軍隊代表佔45%。政治局

委員及候補委員中，軍隊代表佔47.5%。各地恢復黨委後，黨委班子的構成基本同於革命委員

會的構成，軍代表比例高，擔任主要職務。這些黨、政主要領導仍兼軍職，必須接受軍隊領

導。這樣就形成軍隊控制黨、政的不正常現象。毛澤東必須再度解決「槍指揮黨」的困境。



「文革」以大民主開始，以巴黎公社直接民主為目標，卻以「軍事專政」為結果，這是毛澤

東始料不及的。社會的高度政治化，發展為政治的高度軍事化，這是一個危險的政治後果。

九大以後，毛澤東著手清除政治軍事化的後果，林彪事件的引發充分暴露了這種危險性。

林彪事件以後，加快了清除政治軍事化的步伐。1972年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發出《關於三支

兩軍若干問題的決定》。決定：一、由地方黨委對當地黨、政、軍、民實行一元化領導。

二、省軍區、軍分區、縣武裝部同時是同級地方黨委的軍事工作部，受同級地方黨委領導，

野戰軍在與地方有關的各項工作上，也必須接受駐地省、市、區黨委領導。三、實行軍管的

地區或單位，黨委建立後，軍管撤銷，軍管人員返回部隊。四、各級黨委建立後，軍隊支左

機構即行撤銷。

「至此，革命委員會的歷史使命實際上已告結束。因為，作為『三結合』中居支配地位的政

治力量──人民解放軍已從革命委員會中撤離；作為『文化大革命』重要合法依據的群眾組

織──所謂的『紅衛兵代表大會』、『工人代表大會』、『農民代表大會』，已經為逐漸恢

復的黨領導下的群眾組織──共青團、工會和婦聯等所取代；作為『三結合』中的『革命幹

部』的代表，儘管有一些是在『突擊納新』和『突擊提幹』中提拔上來的代表並主要是維護

『文化大革命』利益的造反派頭頭，但隨著老幹部的東山再起，『革命幹部』中老幹部佔了

絕對的優勢。也就是說，『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已成了老幹部佔支配地位的權力機

構。」5隨著黨委的恢復，革命委員會的權力又轉移到黨委。黨的一元化領導得到恢復和重

建。

這樣，「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就名存實亡了。「革命委員會」的名稱，就象1961年改為

「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實即恢復合作社）後的「人民公社」一樣，只剩一個空名。傳統

的黨一元化領導及政府體制，全面恢復了。毛澤東沒有擺脫、而是又一次回歸到蘇聯模式。

「一個無法回避的尖銳問題出現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者，用他那激動人心的革命理想

和豪情，喚起了幾億中國人的真誠的革命精神，去向黨和國家的傳統領導體制發起了毀滅性

的衝擊，去向黨和國家各級領導人進行『全面奪權』，運動中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但運動的

結果，卻是重新建立和恢復了曾經竭力予以摧毀的傳統領導體制。」

「由『文化大革命』初期不惜一切代價打碎舊的政權機構和政治體制，而準備建立直接民主

的宏偉理想和宏大實驗，結果導致了全面失控全面內戰的危險事態；為避免整個國家政治秩

序的徹底崩潰，隨即放棄了普選的公社模式的幻想而不惜一切代價成立軍管性質的革命委員

會，結果又先後導致了國家權力機構的軍事化和黨的領導機構的軍事化的危險政治結果；為

清除政治軍事化的危險，最後又無可奈何地回復到了『文化大革命』要極力打破的政治體

制。至此，中國社會在歷經了十多年驚天動地的『革命』後，一切似乎轉了一個怪圈，又回

到了『革命』前的起點上。這場殊驚世界的『大民主』社會實驗工程，最終不僅沒有得到任

何意義上的民主之果，不僅沒有解決黨和國家舊的領導體制中有礙實現人民民主的弊端，而

且把這種弊端發展到了淋漓盡致的境地，而且走向了民主的反面。壯志未酬的人民領袖毛澤

東，也在這種無力回天的政治輪回中，度過了自己極其孤獨、悲涼的英雄暮年」。

「毛澤東由『文化大革命』前雄心勃勃的直接民主設想最後轉向軍事管制性質的革命委員會

的過程，與1957年由全黨整風運動最後轉向反右派鬥爭的過程，有驚人的類似之處。而最後

所導致的反民主後果又都恰恰是最初發動『文化大革命』和發動整風的中共想極力避免

的。」6



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沒有突破蘇聯集權體制，因而「任何貌似驚天動地的社會變革都只

能最終陷入傳統體制的惡性循環……革命委員會從表面上來看，似乎是在打破了傳統的政治

體制以後所建立起來的新型的政權組織形式，事實上無論從哪個角度哪個方面來說，革命委

員會都完全屬於傳統政治體制的範疇，都與傳統政治體制有著一脈相承的『血緣』關係。它

像一個巨大的展示台，將我國政治體制及其體制中早已存在的種種痼疾，經過『文化大革

命』極端放大以後，赤裸裸地、淋漓盡致一應俱全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文化大革命』

後期革命委員會的衰落、消亡及傳統政治體制的重新恢復，並不是證明了傳統政治體制的勝

利和其生命力的強大，相反，恰恰證明了傳統政治體制已陷入難以自拔的惡性循環，其惡疾

已發展到不進行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改革或革命，便根本無法醫治的嚴重關頭」7。

毛澤東的政治哲學思考，一直想以主動人為的治亂循環、運動循環來跳出黃炎培所歸納的客

觀「周期率」的興亡循環、歷史循環。然而他沒能超越歷史，沒能超越蘇式體制。

 

註釋

1 王祿林：《五‧七指示初探》，《黨史研究》，1987年2期。

2 張志明：《從民主新路到依法治國》，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頁233－234。本文觀

點多處得益於此書。

3 以下兩節文字參閱了張志明：《從民主新路到依法治國》。

4 關於「二月逆流」，《解放軍報》1979年2月26日。

5 同註2，頁253－254。

6 同註2，頁254－255。

7 同註2，頁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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